
第二十一条 持有境外机动车驾驶证，需要临时驾驶机动车的，应

当按规定向车辆管理所申领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

对入境短期停留的，可以申领有效期为三个月的临时机动车驾驶许

可；停居留时间超过三个月的，有效期可以延长至一年。

临时入境机动车驾驶人的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在一个记分周期内累

积记分达到 12 分，未按规定参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

学习、考试的，不得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或者再次申请临时机动车驾驶许

可。

第三十七条 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的，应当考试

科目一。申请准驾车型为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

客车、大型货车机动车驾驶证的，应当考试科目一、科目二和科目三。

属于外国驻华使馆、领馆人员及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人员申请的，

应当按照外交对等原则执行。

第六十条 申请人考试合格后，应当接受不少于半小时的交通安全

文明驾驶常识和交通事故案例警示教育，并参加领证宣誓仪式。

车辆管理所应当在申请人参加领证宣誓仪式的当日核发机动车驾驶

证。

第六十一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实行机动车驾驶证电子

化，机动车驾驶人可以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申请机动

车驾驶证电子版。

机动车驾驶证电子版与纸质版具有同等效力。

第六十二条 机动车驾驶人在机动车驾驶证的六年有效期内，每个

记分周期均未记满 12 分的，换发十年有效期的机动车驾驶证；在机动



车驾驶证的十年有效期内，每个记分周期均未记满 12 分的，换发长期

有效的机动车驾驶证。

第六十三条 机动车驾驶人应当于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满前九十日

内，向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申请换证。申

请时应当确认申请信息，并提交以下证明、凭证：

（一）机动车驾驶人的身份证明；

（二）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

第六十四条 机动车驾驶人户籍迁出原车辆管理所管辖区的，应当

向迁入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换证。机动车驾驶人在核发地车辆管理所管辖

区以外居住的，可以向居住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换证。申请时应当确认申

请信息，提交机动车驾驶人的身份证明和机动车驾驶证，并申报身体条

件情况。

第六十五条 年龄在 63 周岁以上的，不得驾驶大型客车、重型牵引

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轮式专用机械车、无轨电车

和有轨电车。持有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

大型货车驾驶证的，应当到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辆

管理所换领准驾车型为小型汽车或者小型自动挡汽车的机动车驾驶证，

其中属于持有重型牵引挂车驾驶证的，还可以保留轻型牵引挂车准驾车

型。但年龄在 63 周岁以上，需要申请继续驾驶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

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轮式专用机械车、无轨电车和

有轨电车，通过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等能力测试的，可以在年满 63

周岁前一年内向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申

请延长原准驾车型驾驶资格期限，延长期限最长不超过三年。



年龄在 70 周岁以上的，不得驾驶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轻型牵

引挂车、普通三轮摩托车、普通二轮摩托车。持有普通三轮摩托车、普

通二轮摩托车驾驶证的，应当到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

车辆管理所换领准驾车型为轻便摩托车的机动车驾驶证；持有驾驶证包

含轻型牵引挂车准驾车型的，应当到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

外的车辆管理所换领准驾车型为小型汽车或者小型自动挡汽车的机动

车驾驶证。

有前两款规定情形之一的，车辆管理所应当通知机动车驾驶人在三

十日内办理换证业务。机动车驾驶人逾期未办理的，车辆管理所应当公

告准驾车型驾驶资格作废。

申请时应当确认申请信息，并提交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证明、凭证。

机动车驾驶人自愿降低准驾车型的，应当确认申请信息，并提交机

动车驾驶人的身份证明和机动车驾驶证。

第六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机动车驾驶人应当在三十日内到

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申请换证：

（一）在车辆管理所管辖区域内，机动车驾驶证记载的机动车驾驶

人信息发生变化的；

（二）机动车驾驶证损毁无法辨认的。

申请时应当确认申请信息，并提交机动车驾驶人的身份证明；属于

第一款第一项的，还应当提交机动车驾驶证；属于身份证明号码变更的，

还应当提交相关变更证明。

第六十七条 机动车驾驶人身体条件发生变化，不符合所持机动车

驾驶证准驾车型的条件，但符合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条件的，应当

在三十日内到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申请



降低准驾车型。申请时应当确认申请信息，并提交机动车驾驶人的身份

证明、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

机动车驾驶人身体条件发生变化，不符合第十四条第二项规定或者

具有第十五条规定情形之一，不适合驾驶机动车的，应当在三十日内到

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注销。申请时应当确认申请信息，

并提交机动车驾驶人的身份证明和机动车驾驶证。

机动车驾驶人身体条件不适合驾驶机动车的，不得驾驶机动车。

第六十八条 车辆管理所对符合第六十三条至第六十六条、第六十

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应当在一日内换发机动车驾驶证。对符合第六十七

条第二款规定的，应当在一日内注销机动车驾驶证。其中，对符合第六

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六十七条规定的，

还应当收回原机动车驾驶证。

第六十九条 机动车驾驶证遗失的，机动车驾驶人应当向机动车驾

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申请补发。申请时应当确认申

请信息，并提交机动车驾驶人的身份证明。符合规定的，车辆管理所应

当在一日内补发机动车驾驶证。

机动车驾驶人补领机动车驾驶证后，原机动车驾驶证作废，不得继

续使用。

机动车驾驶证被依法扣押、扣留或者暂扣期间，机动车驾驶人不得

申请补发。

第七十条 机动车驾驶人向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申请办理第六

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规

定的换证、补证业务时，应当同时按照第六十四条规定办理。


